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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12月21日

（2022）浙0803民初3688号
毛武强：本院受理原告陆贤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803民初3688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2022浙
0803民初3688号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5000元；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
大洲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
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1破44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玉环市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债务人台州共轨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2年10月17日指定台州宏诚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台州共轨电子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你应在2023年1月30日前向台州共轨电子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玉环市玉城街道长治路25
号即玉环垟青大厦703、704室台州宏诚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联系人：苏凌云，13357607855）申报债权。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台州共轨电子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台州共轨电子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3年2月10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五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及律师执业证。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23破申4号

遂昌县人民法院根据应麟的申请在2022年11月
25日作出（2022）浙1123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遂昌臻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臻爱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丽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担任管理人。臻爱公司债权人应于2023年2月3日
（农历正月十三）前向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丽水市人民
街615号商会大厦12楼；联系人：丁超萍；联系电话：
1570680262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臻爱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臻爱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3年2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3破6号

本院根据包建飞的申请于2022年11月30日作
出（2022）浙1123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

江骏鸥安速渣土运输
有限公司（下称“骏鸥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22年12月6日
作出（2022）浙1123破
6号《决定书》，指定浙

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骏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2月1日前向管

理人（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绿谷信息产业园山山梦想城
A座六楼；联系人：邱律师；联系电话：13905886820）申
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
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骏鸥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骏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23年2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破28号之一

本院于2022年11月25日裁定受理浙江杭良锅
炉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良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通过抽签方式指定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担任管
理人，后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以与浙江杭良锅炉制
造有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为由提出回避申请。经决
定，本案的管理人变更为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你

应在2023年2月2日前，向杭良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债权申报采取线下或线上方式，线下申报地址：
浙江省安吉县迎宾大道268号402室；邮政编码：
313300；联 系 人 ：陶 江 律 师 ；联 系 电 话 ：
19857275080；债权人也可以通过“湖州法院破产案
件一体化管理平台”在线申报），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承担。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3年2月17日14时30分在安吉县
人民法院（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西路69号）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会议方式为“网络形式”，通过“湖州
法院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http：//hz.polz.cn）
会议直播方式进行，参会指引管理人将另行通知。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裁定受理对东
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22年12月
12日裁定宣告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
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鉴于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
业执照，现公告如下：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的公章
印鉴自2022年10月13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7844274664）正、副本自2022
年10月13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12月21日

作废声明

本院将于2023年1月17日10时起至2023年1月18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象渔油00211”船；船籍港：象
山；船舶种类：捕捞辅助船；总吨位：60；净吨位：43.8；总长：
23.95米；船长：23.0米；型宽：4.4米；型深：2.65米；建造完工
日期：1995年8月15日；船舶制造厂：象山浦东船厂。该船
目前停泊在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晓湾港大桥附近水域。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33（吕）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2月21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3年1月16日10时起至2023年1月17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粤遂渔32201”轮；船籍港：石
角；船舶类型：笼壶作业渔船；总吨位：313；净吨位：93；总长：
49.00米；船长：41.54米；型宽：6.8米；型深：3.5米；建造完工
日期：2020年10月17日；船舶制造厂：象山县浦港船厂。该
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鹤浦镇浦港船厂。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2月21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3年1月16日10时起至2023年1月17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粤遂渔32203”轮；船籍港：石
角；船舶类型：笼壶作业渔船；总吨位：313；净吨位：93；总长：
49.00米；船长：41.54米；型宽：6.8米；型深：3.5米；建造完工
日期：2020年10月17日；船舶制造厂：象山县浦港船厂。该
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鹤浦镇浦港船厂。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2月21日

拍卖公告

宁波北仑东叶模具有限公司及各债权人：
宁波北仑东叶模具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
由本管理人执行。宁波北仑东叶模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进行最后一次分配，确定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前分配完

毕，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488206.3 元，其中分配破产费用
64997.329元（含预提部分），第一顺序：职工债权520552.24
元，清偿 423208.971 元，清偿比例 81.3%；第二顺序：税收
（或者税收性质）债权64506.73元，清偿0元；第三顺序：普
通债权12笔合计1918248.28元，清偿0元。

特此公告。
申请人：宁波北仑东叶模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2月21日

公告

阮杰建（身份证号码：330222196806099111）：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慈自然资规

新责改〔2022〕7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你于2012年开始未经批准在庵东镇下一灶村的土地
上占用耕地及未经合法审批占用土地建房的行为持续至
今，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现
责令你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予以改正，拆除在
非法占用土地上所建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逾期不改
正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天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陶旭 电 话：89384742
地 址：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1188号科创中心523室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2月21日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告

在线债权申报入口

蔡起法、蔡万元、蔡细元、蔡万金：
（身份证号：330327******6211、330327******6211、330327******
6217、330327******6219）。

本机关接到你们非法占地建住宅的线索，已决定立案
调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违法建筑认定告知书》（苍
农法告〔2022〕第2000031号）。告知书查明的主要违法事
实：你们于2021年至2022年期间未经审批在兴霞村半岭
自然村，擅自动工建设房屋，建成现状为5间1层粗石砖瓦
结构,你们的行为涉嫌农村村民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
住宅。告知书拟认定结果：你们在苍南县霞关镇兴霞村半
岭自然村,蔡起法地块337-5-1～2上房屋；大厅共用地块

337-5-3上房屋；蔡万元、蔡万金、蔡细元地块337-5-4～
5上房屋，违法占地面积156.39平方米（337-5-1～5五间
分别为34.89、27.39、33.41、27.23、33.47㎡），属于必须拆除
的违法建筑。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上述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机关领取该告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对本机关拟作出的告知书有异议的，应在公告
期满后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未提出视为
放弃。

联系电话：18066270162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382号

苍南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12月21日

公 告

蔡起迁、蔡起法、蔡细元、蔡起德、蔡起超：
（ 身 份 证 号 ：330327******6212、330327******6211、
330327******6217、330327******6214、330327******6214）。

本机关接到你们非法占地建住宅的线索，已决定立案
调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违法建筑认定告知书》（苍
农法告〔2022〕第2000032号）。告知书查明的主要违法事
实：你们于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未经审批在兴霞村半
岭自然村，擅自动工建设房屋，建成现状为6间1层粗石
砖瓦结构,你们的行为涉嫌农村村民未经批准非法占用
土地建住宅。告知书拟认定结果：你们在苍南县霞关镇
兴霞村半岭自然村：当事人蔡起迁地块 338-6-6 上房
屋；大厅共用地块 338-6-4 上房屋；当事人蔡细元、蔡起

法地块338-6-1上房屋；当事人蔡起德地块338-6-2～3
上房屋；当事人蔡起超地块 338-6-5 上房屋，违法占地
面 积 209.21 平 方 米（338-6-1～6 六 间 分 别 为 33.90、
34.43、32.32、37.27、33.79、37.50㎡），属于必须拆除的违
法建筑。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上述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机关领取该告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对本机关拟作出的告知书有异议的，应在收
到告知书起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未提出
视为放弃。

联系电话：18066270162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382号

苍南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12月21日

公 告

蔡起联：
（身份证号：330327******6217）。

本机关接到你非法占地建住宅的线索，已决定立案调
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违法建筑认定告知书》（苍农法
告〔2022〕第2000036号）。告知书查明的主要违法事实：你
们于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未经审批在兴霞村半岭自然
村，擅自动工建设房屋，建成现状为1间1层粗石砖瓦结
构,你们的行为涉嫌农村村民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
宅。告知书拟认定结果：你在苍南县霞关镇兴霞村半岭自

然村：当事人蔡起联地块342-1-1上房屋，违法占地面积
9.11㎡，属于必须拆除的违法建筑。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上述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机关领
取该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本机关拟作出的告知
书有异议的，应在收到告知书起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
述申辩，逾期未提出视为放弃。

联系电话：18066270162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382号

苍南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12月21日

公 告

蔡起银、蔡起贵、蔡起德：
（身份证号：330327******621x、330327******6217、330327******
6214）。

本机关接到你们非法占地建住宅的线索，已决定立
案调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违法建筑认定告知书》
（苍农法告〔2022〕第 2000033 号）。告知书查明的主要违
法事实：你们于2021年至2022年期间未经审批在兴霞村
半岭自然村，擅自动工建设房屋，建成现状为3间1层粗
石砖瓦结构,你们的行为涉嫌农村村民未经批准非法占
用土地建住宅。告知书拟认定结果：你们在苍南县霞关
镇兴霞村半岭自然村：当事人蔡起银地块 339-3-1 上房

屋；当事人蔡起德地块339-3-2上房屋；当事人蔡起贵地
块 339-3-3 上房屋，违法占地面积 95.90㎡（339-3-1～3
三间分别为34.10、32.73、29.07㎡），属于必须拆除的违法
建筑。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上述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机关领取该告知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对本机关拟作出的告知书有异议的，应在收到
告知书起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未提出视
为放弃。

联系电话：18066270162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382号

苍南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12月21日

公 告

蔡细甫、蔡细超、蔡起仲：
（身份证号：330327******6217、330327******6212、330327******
6239）。

本机关接到你们非法占地建住宅的线索，已决定立
案调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违法建筑认定告知
书》（苍农法告〔2022〕第 2000034 号）。告知书查明的主
要违法事实：你们于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未经审批在
兴霞村半岭自然村，擅自动工建设房屋，建成现状为3间
1 层粗石砖瓦结构,你们的行为涉嫌农村村民未经批准
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告知书拟认定结果：你们在苍南
县霞关镇兴霞村半岭自然村：蔡细超地块 340-3-1 上房

屋；蔡细甫地块 340-3-2 上房屋；蔡起仲地块 340-3-3
上房屋，违法占地面积 103.44㎡（340-3-1～3 三间分别
为27.09、37.65、38.70㎡），属于必须拆除的违法建筑。因
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上述文书，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机关领取该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对本机关拟作出的告知书有异议的，应在收到告知书
起 3 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未提出视为放
弃。

联系电话：18066270162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382号

苍南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12月21日

公 告

蔡起联、吴世传、叶美华：
（身份证号：330327******6217、330327******6216、330327******
6940）。

本机关接到你们非法占地建住宅的线索，已决定立
案调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违法建筑认定告知
书》（苍农法告〔2022〕第 2000035 号）。告知书查明的主
要违法事实：你们于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未经审批在
兴霞村半岭自然村，擅自动工建设房屋，建成现状为3间
1 层粗石砖瓦结构,你们的行为涉嫌农村村民未经批准
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告知书拟认定结果：你们在苍南
县 霞 关 镇 兴 霞 村 半 岭 自 然 村 ：当 事 人 蔡 起 联 地 块

341-3-1 上房屋；吴世传地块 341-3-2 上房屋；叶美华
341-3-3 地 块 上 房 屋 ，违 法 占 地 面 积 100.73 ㎡
（341-3-1～3 三间分别为 37.88、29.52、33.33㎡），属于必
须拆除的违法建筑。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上述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机关领取该告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本机关拟作出的告知书有异
议的，应在收到告知书起 3 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
辩，逾期未提出视为放弃。

联系电话：18066270162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382号

苍南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12月21日

公 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国宇工贸有限公司等三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

国宇工贸有限公司等三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2
年11月2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6,434.31 万元，其中本金为
3,340.94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22年11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
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
准）,迟延履行金为1,431.16万元。截至基准日2022年11月20
日前，该三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该资产
包中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衢州市，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具
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

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交易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担保）
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
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
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楼先生 联系电话： 0571-85167863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 0571-87067795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 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38373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12月21日

宁波时诚服饰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2022年4月6日对你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海）应急
罚〔2022〕052号），并于2022年4月6日直接送达，你单位
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缴纳罚款的义务。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海）应急执行催告

〔2022〕002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我局（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229号4号楼）领
取《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海）应急执行催告〔2022〕
002号），逾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海曙区应急管理局
2022年12月21日

宁波市海曙区应急管理局公告


